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

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审计委员会

成员，现就2017年度工作情况向董事会作如下报告：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郭海兰：女，汉族，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执业会员、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上市

公司审计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中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

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2017年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蔡洪滨：男，汉族，1967年出生，博士学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

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获

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5

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2017年1月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曾任应用经济系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2017年7月起至今担任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教授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担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民盟北京市副主委，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

曾经担任中石化集团，联通公司，光大银行等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2017年5月

起至今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伟娟:女,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有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9年6月至今就职于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任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2017年5月15日起至2020年5月14日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

委员。  

二、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审议公司定期报告会议4次、

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会议3次、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沟通会议1次。全体委员本着勤



勉尽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亲自出席了全部会议，积极对相关议题发表专业意

见，同时对相关会议决议、会议记录进行了签字确认。 

三、审计委员会年度主要工作内容情况 

1、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1）评估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

在担任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期间，恪尽职守，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

则，勤勉尽责，较好的履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2）向董事会提出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建议 

公司原聘用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公司服务合同到期，根据

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评议，认为亚太具备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

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更换2017年度审计机构，同意聘请亚太为公

司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报告期内，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内审部2017年的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并

认可该计划的可行性，同时督促公司内部审计机构严格按照审计计划执行。对内部

审计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经审阅内部审计工作报告，我们未发现内部审

计工作存在重大问题的情况。 

3、审阅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我们针对年审会计师在审计公司2017年报过程中所提出的关键审计

事项-政府补助-2016年度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确认问题，我们进行了相关核查。经

过核查，我们认为，由于上述即征即退增值税款期限较长，较长时间未能收到，基

于谨慎性考虑，同意对上述增值税即征即退款进行会计调整，并对公司2016年度未

收到的1,602.73万元即征即退增值税款进行追溯调整。 

4、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公司按照《内部控

制评价制度》的相关要求，对管理重点领域和主要风险控制区域进行内控体系执行

情况的内部评价和外部审计工作，公司内控建设执行小组通过细化内控制度和各业

务活动流程，确保内控体系的整体质量，通过开展切实有效内控评价过程，促进各

项制度得以有效执行，使内部控制形成制度制定、实施、检查、改进的良性循环，

确保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规范运行，目前公司暂时未发现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

面的重大缺陷，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以及内部

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规范运作，切实保障了公司和股东

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实际运作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

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要求。 

四、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我们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定的《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在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

构、指导内部审计工作等方面建言献策，依法合规、诚实守信、尽职尽责的履行了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郭海兰  蔡洪滨  张伟娟 

 

2018年4月11日 


